
 

 

 

 

联合〔2025〕11550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关注公告 

受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主体及其发行的相关债项进行了信用评级。除评级委托关系外，联合

资信、评级人员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根据联合资信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出具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仪征市众鑫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发生变更的关注公告》，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a，考

虑到公司外部发展环境良好，公司是扬州市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在政府补助方面获得外部支持，外

部支持提升 3 个子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进行信用

评级的存续期内公开发行债项情况详见下表，评级有效期为相关债项存续期。“18 仪征众鑫债 01/PR

众鑫 01”和“19 仪征众鑫债 01/19 众鑫 01”分别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省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 1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进行信用评级的存续期内公开发行债券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上次主体评级结果 上次债项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时间 债券余额 到期日 

1880306.IB/ 

152054.SH 

18 仪征众鑫债

01/PR 众鑫 01 
AA/稳定 AAA/稳定 2025/10/16 1.90 亿元 2025/12/20 

1980336.IB/ 

152321.SH 

19 仪征众鑫债

01/19 众鑫 01 
AA/稳定 AAA/稳定 2025/10/16 1.10 亿元 2026/11/12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发布了《仪征市众鑫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以

下简称“公告”）。公告称，根据公司股东决定，扬州市兴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100.00%股权（计 90000 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 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仪征市众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变为仪征市众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扬州市人民政府。本次

变更已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告另称，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

况及偿债能力等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变更，联合资信已与公司取得联系并了解相关情况，公司反馈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经

营、管理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联合资信认为以上事项对公司信用水平暂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合评估，联合资信决定维持上次评级结果不变，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a，外部支持提升子级个数为

3 个，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18 仪征众鑫债 01/PR 众鑫 01”和“19 仪征众鑫债 01/19 众鑫

01”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025-11-27T16:27:29+0800


		2025-11-27T16:27:39+0800


		2025-11-27T16:27:39+0800




